草湖项目区生态环境局关于2月10日作出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2月10日我单位对草湖项目区伽师总场仁晟管业加工厂建设项目等2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26年2月10日至2026年2月25日（7个工作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998-6533059

通讯地址：四十一团草湖镇6连S311省道14号
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一、项目区环审〔2026〕2号  关于草湖项目区伽师总场仁晟管业加工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二、项目区环审〔2026〕3号   关于皮拉勒乡18村非遗“麻糖”产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备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上述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

　　　

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10日
